[bookmark: _GoBack]長庚大學校務會議  出席委託書暨請假單
本人因
□  出國     □公出     □開會（          ）
□  上課     □病假     □其他
不克出席本校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     年    月    日），
□謹請 惠予備查（請假）。
□謹委請 單位：                  姓名：                全權代理出席。
此		致
校長室
委託人/請假人
單   位：
簽名(章)：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校務會議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校非校務會議代表代理出席。
2.當然委員如因故不克出席時，由經核定之職務代理人代為出席。
選任委員(教師、研究人員、職工等委員)必須親自出席，不能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學生委員係由擔任各該學生自治組織特定職務者擔任，因此代理出席者必須符合各該學生自治組織本身規章的職務代理規定。
3.代理人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或於會議召開日兩天前以內部信封擲回或傳真(03-2118900)至校長室。

